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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部爭字第 1123405871 號 

審      定   

主 文 申請審議駁回。 

事 實 一、繳款單內容 

以第 6類第 2目被保險人身分計收申請人 110年 3月至 4月及 110

年 10月至 112年 10月保險費計新臺幣 2萬 2,302元。 

二、申請人為 107年出生之未成年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檢附

前開繳款單影本，向本部申請爭議審議。 

理 由 一、 法令依據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條第 2款第 3目、第 9條第 1款及第 12條。 

（二）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8條第 1項、第 2項及第 18條。 

二、本件經審查卷附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外籍人士(歷次)申請來臺資料、

移民署資料介接申請案資料列印清冊、移民署資料介接中外旅客個

人歷次入出境資料列印清冊、全民健康保險第 6類保險對象投保(轉

入)申請表、補中斷轉入(復保)、轉出(停保)申請表、「未滿十八歲

獨立加保聲明書」等相關資料影本及健保署意見書、補充意見記載，

認為： 

（一）申請人係○○地區人士，109 年 1 月 2 日入境，109 年 4 月 8 日

申准「長期居留」，效期至 114年 10月 8日，自在臺居留滿 6個

月之 109年 10月 8日起為本保險強制納保之保險對象。 

（二）申請人於符合加保資格期間，僅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至 110 年 3

月 5 日及 110 年 5 月 4 日至 10 月 1 日以眷屬身分依附其繼父○

○○投保，其餘期間並未投保，迄於 112 年 9 月 22 日始由法定

代理人○○○及繼父○○○代為填具「未滿十八歲獨立加保聲明

書」辦理申請人自 110 年 3 月 15 日至 5 月 4 日及 110 年 10 月 1

日起以第 6類第 2目被保險人投保於○○市○○區公所。 

（三）綜上，健保署開單計收申請人系爭 110年 3月至 4月及 110年 10

月至 112年 10月保險費，於法並無不合。 

三、申請人之法定代理人雖主張其先生換工作，申請人卻遭退保，兩年

來就醫只能自費，幼稚園老師告知要打疫苗，得於區公所加保，恢

復就保後卻收到高額補繳費用云云，惟所稱核難執為本案之論據，

分述如下： 

（一）健保署意見書陳明，略以： 

1.全民健康保險原則上採申報，課以保險對象主動積極申報投保之

作為義務，惟保險對象不為投保申報作為時，全民健康保險法賦

予該署對未在保或有中斷投保紀錄之保險對象，追溯自合於投保



 2 

條件之日起逕予補辦加保之權責，對於合於投保資格者，應按其

所屬身分類別加保及負擔保險費，以強制保障保險對象之健保權

益。 

2.查申請人在臺居留滿 6個月，屬本保險強制納保之保險對象，不

能中斷投保，經查申請人 109 年 1 月 2 日入境後未出境，並自

109 年 4 月 8 日取得居留證明文件，該署依規定核定申請人自

109 年 10 月 8 日(居留滿 6 個月)符合本保險投保資格。另查申

請人為未成年人，由○○○及生母○○○代為辦理並填寫聲明書

主張生母○○○目前以眷屬身分依附配偶○○○投保，父不詳，

該署依規定核定申請人以第 6 類第 2 目地區人口身分獨立投保

於○○市○○區公所。 

3.申請人於追溯加保期間倘有自墊醫療費用情事，可依規定申請核

退自墊醫療費用，其於投保期間之就醫權益仍受保障。 

（二）按全民健康保險法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施行之法律，全國

國民均有知悉及遵循之義務，而全民健康保險法有關強制納保之

規定，乃國家為達成全民納入健康保險，以履行對全體國民提供

健康照護之責任所必要，係實現全民健康保險之合理手段，此種

強制性之社會保險，其保險之條件係由法律規定，一體實施，與

依個人意願參加之保險契約有間，凡符合加保資格之保險對象，

均有依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相關規定，以適當身分投保及繳納保

險費之義務，且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並未有主管機關須

踐行輔導說明告知之義務，人民始負有以適當身分投保及繳納保

險費義務之相關規定，故人民不得主張未接獲通知、不諳法令或

未使用健保資源而主張免除其應負之義務責任，此有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 101年度簡字第 100號判決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年度

簡字第 173號行政訴訟判決可資參照。 

四、綜上，健保署開單計收系爭保險費，核無不合，原核定應予維持。

至申請人於 109年 10月 15日至 110年 3月 5日及 110年 5月 4日

至 10 月 1 日期間誤以眷屬身分(稱謂：子女)依附繼父○○○投保

一節，非屬本件原核定範圍，有由健保署本於職權查明釐正之必要，

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申請為無理由，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條及全民健

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審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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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9  日 

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得於收受本審定書之次日起 30日內向衛生福利部(臺北市

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號)提起訴願。  

 

相關法令：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條第 2款第 3目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二、眷屬：（三）被保險人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卑親屬未

成年且無職業，或成年無謀生能力或仍在學就讀且無職業者。」 

二、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9條第 1款 

「除前條規定者外，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並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者，亦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一、在臺居留滿六個月。」 

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2條 

「符合第二條規定之被保險人眷屬，應隨同被保險人辦理投保及退保。但有遭

受家庭暴力等難以隨同被保險人辦理投保及退保之情形，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不在此限。」 

四、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8條第 1項及第 2項 

「本法第九條所稱居留證明文件，指臺灣地區居留證、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

外僑居留證、外僑永久居留證及其他經本保險主管機關認定得在臺灣地區長

期居留之證明文件。」「本法第九條第一款所稱在臺居留滿六個月，指進入臺

灣地區居留後，連續居住達六個月或曾出境一次未逾三十日，其實際居住期

間扣除出境日數後，併計達六個月。」 

五、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18條 

「保險對象分屬二位以上被保險人之眷屬，且無本法第十二條規定難以隨同被

保險人辦理投保及退保之情形者，應依下列順序，擇一被保險人依附投保：

一、配偶或一親等直系血親。二、二親等直系血親。三、三親等以上直系血親

卑親屬。」「本法第十二條所稱難以隨同被保險人辦理投保及退保之情形如下：

一、父母離婚、分居、行蹤不明或未盡扶養義務，由祖父母扶養。二、子女行

蹤不明或未盡扶養義務，由孫子女扶養。三、非婚生子女由祖父母扶養。四、

持有保護令或出示警政、社政機關介入處理及其他經保險人認定證明文件之

家庭暴力被害人。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保險對象有前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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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其他應隨同投保之被保險人時，應以第六類被保險人身分投保。」 


